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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宜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由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完成，该项目利用华新水

泥（宜昌）有限公司 35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及其配套脱硫脱氮设备，并配套建设垃圾预处理

生态工厂协同处置宜都市城市生活垃圾，属于改扩建。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设施包括：预处理

厂房采用全密闭设计，通过管道将厂房内废气输送至窑头篦冷机高温段，厂房保证微负压。以

上环保设施均纳入了初步设计，环保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防止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措施均得到了有效落实，项目建设及运行期间未造成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本项目环

保总投资约 148 万元，环保设施投资概算得到落实。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包含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内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施

工，建设资金得到了有效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项目在施工期间严格执行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落实了‘三

同时’，在是生产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无群体性上访投诉事件。 

1.3 验收过程简况 

华新环境工程（宜都市）有限公司“宜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于 2019 年 6 月

建成投产。 

2019 年 7 月委托湖北汇信昱荣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并签

订了委托合同。根据合同要求，由汇信昱荣检测有限公司对华新环境工程（宜都市）有限公司

宜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进行污染源排放及敏感点环境质量监测，对监测结果负责，

并出具符合要求的验收监测报告。汇信昱荣检测有限公司相关检测资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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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委托单位资质 

 

 

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于 2019 年 9 月完成，2019 年 9 月 16 日，我公司在会议室组织相关单

位及专家召开了“宜都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的单位有湖

北汇信昱荣检测有限公司、华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华新环境工程（宜都市）有限公司以及四

位特邀专家。验收组通过踏勘现场以及听取建设单位对该项目在建设中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制度情况及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介绍，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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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结论如下：该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评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项

目验收监测报告中各项污染物基本做到了达标排放，项目的竣工验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经验收小组讨论，在落实意见中的建议和要求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可以通过环

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先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组织机构，环保督查小组组长：公司分管副总经理，

环保督查小组副组长：技术经理、行政经理，环保督查小组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各车间主任。 

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小组长职责：负本公司环保规划工作，改善环境和污染控制，协调公司

与政府保部门的工作，定期召开公司环保专题会议，负责贯彻会议决定，共同搞好本公司的环

境保护治理工作。 

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小组副长职责：协助环保监督检查小组长开展工作，监督本公司环境保

护工的正常运行和监测落实负责，负责本公司环境保护治理相关问题的提出或解决，组织开展

环境保护检查工作。 

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小组成员职责：监督检查本公司执行三废治理情况，参加新建、扩建和

技改项目方案的研究审查工作，提出环境保护意见和要求。组织监测人员落实环境监测，掌握

原始记录，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账，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并对环保岗位进行考核培

训和检查指导。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环保设施运行检查管理制度，坚持预防为主、分级处理、源头控制、综

合治理、持续改进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废水、废气、废物排放达标管控和治理，推动清洁生

产工作。 

每年制定公司《环境自主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督和监测工作。  

环境监测人员对本公司废气排放、废物分类管理的达标情况进行监督，废气和本公司排污

不能监测的项目，可委托专业监测机构进行监测，环境监测人员应具备突发污染事故处理的能

力。 

未按规定要求进行记录报告，要按本公司有关管理制度规定对监测或管理人员进行处罚。 

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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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主要内容 

序号 环保规章制度 主要内容 

1 粉尘控制 

本标准规定了粉尘控制项目、排放指标及控制要求，其目的是贯彻执行国家

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达到节省原燃料，控制、削

减、消除粉尘污染，最大限度地改善环境质量，避免或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4.1 环保主管部门是粉尘污染控制的主管部门，负责运用行政、经济、教育、

技术等手段对本公司各单位的粉尘排放实施管理。 

4.2 生产部门负责本部门粉尘排放及除尘设施的操作、维护和保养。 

4.2 维修部门是粉尘污染控制的配合部门，主要负责公司粉尘排放设备和除

尘设备的检修及改造，并负责除尘设备的选型。 

5.1 环境要求 

5.1.1 粉尘控制的项目及指标见 GB4915 的规定。 

5.1.2 环保主管部门应列出无组织排放点（未封闭堆场、皮带转接、包装装

车现场等）的清单，并每周至少监督检查一次，必要时，组织排放点相关部

门负责人或技术人员研究采取相关措施，以保证公司总的无组织排放满足

GB4915 的规定。 

5.1.3 粉尘控制指标的监测由当地环保局实施，其监测点由环保主管部门依

据公司环境评价报告和环保设施配置情况按表 1 的要求制订，监测频次应

每年不少于 2 次（具体依据当地国家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确定）。监测数据

或报告应由环保主管部门保管，并及时传递给公司主管领导。 

2 
固体废弃物处置管

理办法 

为规范废弃物的处置方法，明确管理机制和责任划分，进一步改善公司环境

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固体废弃物是指公司水泥工厂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

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

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

的物品、物质。 

3 环境监测的控制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监测控制的职责、管理内容和要求，其目的是对可能具有

重大环境影响的运行与活动的关键特性进行例行监督和测量。 

总部环境主管部门和各分子公司环境主管部门是环境监测控制的主管部门，

负责环境绩效及运行控制活动的监测，总部环境主管部门和分子公司体系运

行主管部门负责环境管理目标指标实现程度的监测。 

环境监测控制主管部门应根据环境法规的要求，对公司污染物的排放实施监

测，不定期对公司各单位的环境设施的运行效果及管理方案的实施情况与效

果进行监测；总部环境主管部门和分子公司体系运行主管部门每月和每年

12 月份对当月和本年度环境目标完成情况实施一次监测；生产统计部门对

原材料及能源的消耗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监测的内容主要有重大环境因素控制的结果和成效、节能降耗的结

果、利废的成效及污染预防所取得的成果、环境目标、指标的完成

情况等。 

4 
水资源管理及废水

控制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冷却水、办公设施用水、生产经营活动中员

工用水及生活用水等一切用水过程及其所产生废水的控制办法，其目的是使

水资源得到综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公司的环境绩效。 

4.1 分子公司水处理主管部门是水资源管理和废水控制的主管部门，其职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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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负责水资源的使用管理； 

b) 负责公司废水的处理、控制，以及废水资源的开发、综合利用，保证生 

产废水经处理后循环使用，避免出现生产、生活废水直接外排现象； 

c) 负责公司废水处理设施的管理。 

4.2 环保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公司废水的监测。 

4.3 公司各部门是水资源使用和废水控制的实施部门，负责按要求控制水的

使用和实施本部门废水的控制。 

5 
油品管理与废油的

控制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过程中油品使用管理和所产生的废油的控制职责、内容和

要求，其目的是合理利用资源，尽量减少废油对土壤、水质以及大气造成的

污染，提高公司的环境管理绩效。 

废油指生产过程中润滑设备泄漏的润滑油、设备检修时清洗设备产生的废油

以及使用油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油。 

4.1 分子公司维修主管部门是各公司油品控制的主管部门，负责对公司油脂

的使 

用实施宏观管理，对各类油脂的选择、用途、使用寿命、更换周期实施全过

程的 

控制；废旧油脂的收集工作。 

4.2 分子公司采购部负责按照《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采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采购公司使用的油脂，仓储主管部门负责油脂的仓储管理及废油的综

合利用工作。 

4.3 分子生产部门、维修主管部门是油脂的主要使用单位，其职责是： 

a) 严格按设备润滑的相关规定领取和使用油脂； 

b) 对生产和检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油进行回收，并专门管理； 

c) 做好废油的综合利用，不可以随意乱倒、乱洒、乱焚； 

d) 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减少或避免润滑油的跑、冒、滴、漏； 

e) 设备检修过程中节约使用油脂，减少废油的产生； 

f) 对领用油脂进行妥善保管和存放，不能因为保管不善导致废油的产生。 

5.2 贮存 

5.2.1 仓储主管部门应对油脂实施专库储存、专人管理，并建立专项管理制

度，做好油库的保卫、防盗、放火、标识等安全防范工作。 

5.2.2 不同种类的油脂要分别存放，并予以标识。 

5.2.3 油脂仓库应由行政管理部根据需要配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具，灭火器

具的种类、数量应与油脂的种类、数量相适应。 

5.2.4 库房保管员应熟悉业务，忠于职守，注意点滴节约，搞好管理，并保

证库房安全。 

5.2.5 油脂仓库应由库房保管员定期进行检查，防止油脂跑、冒、滴、漏。

若发现上述情况时应立即处理，对泄漏在地上大量的油脂可以采取收集回收

再利用，少量的油脂可以用棉纱擦干净，粘有油脂的棉纱应由专用储存设备

收集，在水泥窑维修点火时投入作燃料使用，或按含油固体废弃物处理。 

6 噪声的控制 

本标准规定了噪声控制的项目、要求及方法，其目的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达到降低噪声，为公司员工及周围居

民营造更加恬静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减少或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4.1 分子公司环境主管部门是噪声控制的主管部门，负责运用行政、经济、

教育、技术等手段对公司噪声源实施监控，并负责本部门噪声释放和控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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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操作和维护保养。 

4.2 分子公司设备主管部门是噪声控制的配合部门，主要负责公司噪声释放

和控制设备的检修、改造及噪声控制设备的选型。 

5 控制项目、指标及监测 

5.1 厂界噪声控制指标为 Q/HX110028—GB1234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中的规定，各公司的具体执行指标类别应满足该公司环评报告的批复要求。

并由其环保主管部门控制。 

6.1 控制设备的选型 

6.1.1 环保主管部门应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提出噪声控制设备添置、

更换或改造计划。该计划应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公司主管领导批准。 

6.1.2 环保主管部门应组织实施设备选型前的现场噪声测定，并根据测定结

果、现有的噪声控制技术等确定降噪量、设备主管部门组织生产部等设备使

用部门实施设备选型。控制方案和噪声控制设备。噪声控制设备主要类型有： 

a）隔音室/墙； 

b）消音器； 

c）其它消音降噪设备。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华新环境工程（宜都市）有限公司已制定了完善的风险应急预案，已在宜都市生态环境局

进行了备案，预案中明确了区域应急联动方案（备案文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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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应急预案备案文件 

（3）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项目环评报告及宜昌市生态环境局批复文件要求制定以下环境监测计划，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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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环境监测计划 

时

段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实施

机构 

负责

机构 

营

运

期 

废气 

窑尾废气 1 个排气筒 

二恶英类 1 次/年 

委托

有资

质的

监测

单位 

建设

单位 

氟化氢、氨、氯化氢、汞及其化

合物、铊+镉+铅+砷、铬+铍+锡+

锑+铜+钴+锰+镍+钒 

1 次/半年 

除臭楼排气筒 1 个 臭气浓度、氨、硫化氢 1 次/季度 

厂界无组织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 
1 次/季度 

噪声 
北、西、东、南厂界

外 1m 
等效连续 A 声级 1 次/季度 

本项目于 2019 年 6 月建成投产，其中窑尾废气颗粒物、SO2、NOx 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依照环境管理要求，公司严格执行环境监测计划，各项监测指标均能够达到标准要求。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和淘汰落后产能。所依托的华新水泥（宜都）有限公

司已安装了脱硝装置实现减排，同时遵守国家规范更换落后设备。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环评划定的卫生防护距离，预处理厂区 100m 范围内无居民。根据宜都市人民政府《关

于华新卫防项目征地拆迁合作协议》（详见附件 1），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华新水泥

（宜昌）有限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内全部征地搬迁工作。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位于现有华新水泥（宜都）有限公司厂内，不涉及林地补偿、珍惜动植物保护、区

域环境整治以及相关外围工厂建设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和竣工后采取的各项整改情况如表 2： 

表 2. 建设过程和竣工后各项整改情况汇总表 

序号 工序 原环评内容 变更内容 

1 干化 

垃圾干化采用鼓风机强制通风散热，鼓风机采用变频调

速，根据发酵舱内生活垃圾的温度调节鼓风机的转速，

以保证生活垃圾内的氧浓度。生活垃圾干化周期为 10～

由于宜都市垃圾含水率低，经短

期存放去除部分水分即可达到

入窑含水率要求（40%），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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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干化期温度为 45～60 度，最佳温度为 55 度左右，

干化后的含水率在 35%左右。 

消鼓风机强制通风，缩短垃圾干

化周期至 4 天。 

2 

惰性

材料

分选 

生物干化后的筛上物料通过二次破碎，同干化后的筛下

物料进入分选设备 1 进行筛分，得到粒径小的物料和粒

径大的物料两部分，粒径小的物料即为 RDF 产品，通过

输送设备倒运送至 RDF 成品库中；粒径大的物料通过输

送设备倒运至二次破碎机，再通过具有分选设备 2，将无

机渣土等一般不可燃物质选出，而含有热值的大粒径物

料随输送设备倒入分选设备 1 进行循环操作，直至粒径

大物料破碎成为合格的 RDF 产品为止。 

项目设置一台 40t/h 破碎机，并

配套一台三角筛。破碎后的生活

垃圾经三角筛分选后筛下物直

接通过输送皮带入窑处置，筛上

物则进入破碎机进行二次破碎。 

3 
废气

处理 

项目拟采用除臭系统对生产过程产生的恶臭进行处理，

项目生产车间排风设计为微负压状态，生物干化池为中

负压状态，全厂负压由位于除臭系统的 3 台 50000m³/h•

台的离心风机（两用一备）提供，总排风能力 100000m³

/h，经除臭系统的高级氧化法+化学洗涤法除臭后通过

40m 高、内径 2.4m 排气筒排放。 

取消除臭系统，预处理车间产生

的废气经负压抽风至窑尾分解

炉焚烧处置 

 

验收监测期间及提出验收意见后无整改项。 

 



 

 

 

附件 1 

 



 

 

 

 



 

 

 

 

 

 


